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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另案处理的标准澄清
与程序完善

马家曦*

摘 要 另案处理的正当性在于,法官为了避免合并审理产生明显的诉讼迟延而行使分

割案件的诉讼指挥权。而司法实践中,另案处理已成为法官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拒绝裁判的

理由,严重危及诉讼经济与程序安定,其原因则为适用标准与程序保障的缺失。通过区分诉讼

要件、合并要件与诉讼迟延风险的裁量三项内容可以进一步界定另案处理的适用标准:只要未

违反诉讼要件,违反合并要件应当强制分案,存在明显的诉讼迟延风险需要裁量分案。未来还

应当明确分案裁定的具体程序,或允许法官通过先行判决程序变通实现分案目标。分案之后,

案件原则上应当由该案审判组织继续审理。

关 键 词 合并审理 另案处理 诉讼指挥 驳回起诉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事诉讼法学中,有关是否合并审理的标准讨论经久不衰,学者亦多将目光聚焦在其诉

讼请求形态及诉讼类型之上,如必要共同诉讼、类似共同诉讼等问题向来不乏研究。然而,不

合并审理的程序安排却被相对忽视了。作为合并审理的对立面,法官在个案中一旦认为不宜

合并审理,又将如何裁判? 通过考察裁判文书中被法院认为不宜合并审理的情形,可以发现另

案处理已经成为当前的通行做法,作者在裁判文书网上以该关键词搜索民事裁判文书,共计有

十余万份之多。因此,不合并审理可以进一步转化为何谓另案处理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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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安的是,与大陆法系允许法官在不宜合并的情形下分案审理的通行做法不同,当前

司法实践中的所谓另案处理其实就是法院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本案中不作出实体裁判。而

且,如此广泛的使用另案处理正说明其使用情形过于杂芜,尤其是还涉及本案中不处理被告的

抗辩,例如对被告提出的存在质量问题的抗辩,法院也认为本案不应当合并审理而不加审

理;〔1〕或者以另案处理或没有提出反诉为由推诿审理被告提出的抵销抗辩。〔2〕为了明确讨

论对象,下文将主要就当事人提出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为展开分析。惟针对实务中可以另案处

理不审理抗辩的现状,就法官能否以之为由不审查抗辩事由,〔3〕亦须加以探究。由于其在学

理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相关研究尚未展开,语境和内涵不甚明确。

对所谓另案处理的认识终究还是要落实到“本案”如何处理上来,毕竟当事人是向审理法

院提出多项诉讼请求,那么,无论合并审理与否,都应当由法院在程序上回应当事人已经提出

的申请或请求。无诉无判这一基本原则本身值得坚持,而其“硬币的另一面”应当是另一项重

要原则———“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反之,如果认为另案处理就是审理本案的法院驳回起诉甚

至不予任何处理,只要告知其另行起诉即可,那么当事人的程序处分与诉讼请求必将落空,其

实质上相当于拒绝裁判。而实务中很多法院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来把握另案处理,这严重损

害了当事人的诉权,破坏程序平衡,却被司法机关践行多年甚至奉为圭臬,不容不加商榷。什

么是正确的另案处理,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二、另案处理的正当性及实践反思

另案处理的正当性在于防止强行合并导致诉讼迟延,但在我国实务中,法院在认为不宜合

并审理时,经常一概采取驳回全部或者部分起诉、不予受理、不予审理等方式拒绝作出裁判,其

做法值得反思。

(一)另案处理的程序正当性

首先,另案处理的功能为通过分案防止审理迟延。在刑事诉讼中,另案处理原本指对于共

同犯罪或者牵连性犯罪采取分割处理,先对事实清楚、已经在案的被告人追诉,而对其他被告

人另案处理,避免久审不决。〔4〕在民事诉讼的语境内,另案处理原本也应体现为,法官为防

止案件整体陷入诉讼迟延而采取分案的措施。当前民事诉讼实务与学界主要集中讨论合并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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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青岛首尔大酒店有限公司诉林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再113号。

参见刘哲玮:“论诉讼抵销在中国法上的实现路径”,《现代法学》2019年第1期,第151页。
值得商榷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

〔2009〕19号)第5条规定“当事人提出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主张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另案起

诉”,可是,合同无效主张显然是借款返还请求权的抗辩事由。
参见苏海地:“‘另案处理’之风不可长”,《人民司法》1982年第12期,第18页。



理,却忽视了另案处理的正面价值和程序设计。未来不仅需要明确,滥用另案处理会造成合并

审理的立法目标落空,导致无法一次性解决纠纷;〔5〕同时也要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合并均有

利于实现解纷,片面追求集中审理可能造成审理内容上的过分膨胀。

其次,另案处理本质上属于法官在程序进行上的诉讼指挥权。所谓诉讼指挥权,是指法官

应当负责程序的进行过程,即“程序形成的权限”,〔6〕除合并审理之外,当然也包括以诉讼促

进与加快为目标,对于不宜合并审理的案件进行分割的措施。〔7〕法官应当有程序进行上的

裁量权。〔8〕我国民事审理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口头辩论与证据调查两个部分,为了有效

推进审理,法官采取的合并、分离、限制审理内容的处分均属于以妥适的诉讼程序形态为目标

的形式诉讼指挥权;而通过阐明、发问、指出等手段实现事案解明、充分辩论,则属于实质的诉

讼指挥权。然而,作为形式的诉讼指挥权事项,分案仍然将对实质的诉讼指挥产生影响,〔9〕

因此不可或缺。

综上,另案处理应当是法官为了加快审理对不宜合并的案件进行分割的诉讼指挥权,大陆

法系一般以裁定分案的方式作出,其性质上属于中间性的程序裁定。

(二)另案处理在司法实践中的异化形态

然而,在当前实践中,另案处理并未体现为法官积极行使诉讼指挥权进行分案,而是普遍

异化成为通过释明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并与驳回起诉、不予审理相结合。相比之下,刑事

诉讼中的另案处理尚以其他被告人在国家追诉或者审理之中为前提。〔10〕即便如此,其也曾

造成“另案轻理、另案不理、以另案规避本案诉讼活动、以另案虚假增加办案数量”等诸多弊

端,〔11〕因此刑事诉讼学界和实务始终未放弃对其加以完善。〔12〕可是,民事诉讼中的告知另

行起诉却造成法官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绝实体审理,显然是对该制度的严重误读与滥用,扭曲了

另案处理的正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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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杏飞:“对我国民事诉判关系的再思考”,《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291页。

Vgl.BGHNJW2011,1072(1072-1076).
Vgl.StefanSchmidt,in:Wieczorek/Schütze,ZivilprozessrodnungundNebengesetze,Bd.2.,3.Au-

fl.,2006,S.298.;JohannaHennighausen,DasGebotderUnabhängigkeitbeiErlasseinesTeilurteils,1.Au-
fl.,2021,S.204.

参见(日)伊藤真:《民事诉讼法》,曹云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页。

Vgl.Rosenberg/Schwab/Gottwald,Zivilprozessrecht,17.Aul.,2010,S.411.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31条第3款规定:“对其

他被告人的庭审继续进行”,第314条第2款规定:“对中止审理的部分被告人,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另案处理”,
并不等于法院可以不再审理这些被告人或者“释明”检察机关撤回公诉,而是法官根据实际案情分割案件。

胡之芳:“刑事案件另案处理概念及其适用范围再议———以《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

指导意见》为参照”,《法学杂志》2016年第9期,第103页。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高检发〔2009〕30号;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规范刑事案件“另案处理”适用的指导意见》,高检会〔2014〕1号。



1.驳回起诉、不予受理并释明另案处理

其一,法院以受理单项诉讼请求或起诉欠缺管辖权为由驳回起诉。如法院认为不宜

合并审理,而且单项诉讼请求的标的拆分后低于级别管辖立案标准,将导致原告的全部

合并起诉因不符合当前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而被驳回;〔13〕例如,原告基于两份借款协议

提起诉讼,法院认为普通共同诉讼不应合并审理,原告拒不按释明的方式分别向有管辖

权法院起诉,被驳回起诉。〔14〕但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这种情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

并移送下级法院受理,〔15〕显然径直适用驳回起诉仍值得商榷。有的法院以原告增加的

诉讼请求违反专属管辖,因此在不宜合并审理的情况下,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其他法

院,〔16〕则更恰当。

其二,法院以不宜合并审理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不予受理反诉等。如当事人不同意合并

审理普通共同诉讼;〔17〕或者虽然各个法律关系存在一定事实上的关联,但诉讼标的并非共同

或同一种类、法律关系性质不同乃至并非基于同一事实,法院释明所提诉讼请求不宜合并起

诉,建议分开诉讼,但原告没有申请撤诉,二审认为经释明后裁定驳回起诉并未侵害诉权。〔18〕

主观合并起诉的情形如,二名原告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但法院认为“诉讼标的不具有同一性,

不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应当分案处理”,以诉不合法驳回起诉。〔19〕再如,原告主张公司盈余

分配、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两项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关于公司盈余分配的主张不能成立,

不应当合并审理,故裁定驳回起诉。〔20〕可是,主张不能成立显属本案判决内容,而非受理要

件,能否以此为由裁定驳回存在疑问。此外,原告在辩论终结前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但法

院认为其实质上构成数个诉讼请求合并且不宜合并审理,而口头裁定驳回其变更申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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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照荣诉陈欢股权转让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民终1797
号。

参见李沈生与辽宁昊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2016)最高法民终198号。
参见段文波:“我国民事管辖审查程序的反思与修正”,《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第202页。
参见萍乡市宏基化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诉七台河乾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江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赣民辖终70号。
参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介休支行诉山西茂胜煤化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198号。
参见甘肃华远实业有限公司等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庆阳分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77号。
参见王彩珍、王雪英诉杭州市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民申4554号。
参见山东汉诺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寿阳段王集团平安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寿阳段王煤业集团公司

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晋商初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

终字第74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荣成林鑫水产有限公司诉杨广河海洋开发利用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鲁民终2390号。



以及法院根据《民诉法解释》第233条规定裁定不予受理其认为无关联之被告反诉。〔22〕

2.不予审理并释明另案处理

更普遍的情形是,法院根本连驳回起诉或者不予受理的裁定都不作出,只是在判决理由中

释明已经决定从事实上“不予审理”该项诉讼请求,告知当事人可另行主张。〔23〕

其一,法院不予审理数项诉讼请求之一项。例如,原告依据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提起本案

诉讼,向被告主张拖欠的工程款和借款,但原审告知其可以就工程款另案起诉,亦未裁定驳回

工程款之起诉或者诉讼请求。原告认为二审法院未依法对拖欠工程款的事实作出认定,却要

求其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另案主张权利,属于违法。而再审审查法院认为,本案包括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两个法律关系,故不应合并审理,现原审法院已

就民间借贷关系作出判决,并赋予了原告“可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另行提起诉讼的权

利”,因此对针对建设施工合同法律关系提起的再审理由不再审查。〔24〕

其二,法院不予审理增加的诉讼请求。例如,原告起诉请求确认房屋归其所有,又在

一审中追加诉讼请求,主张撤销名义登记人之买卖合同,但一审法院认为这两项诉讼请

求并非同 一 法 律 关 系,“不 应 当 合 并 审 理”而 要 求 另 案 处 理,二 审 法 院 维 持 了 一 审 判

决。〔25〕值得商榷之处不仅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新增加的诉讼请求能否与原

诉讼请求合并审理,关键在于原告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原诉讼请求是否具有关联性以及

该诉讼请求是否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26〕而显然确认所有权与撤销无权处分行为具

有关联性,并非不宜合并审理;而且,对增加诉讼请求即便不准予,也不应当连裁定也没

有,只是释明“另行处理”仍难谓合理。

其三,法院不予审理被告提出的反诉,同时,法院仅告知其另案起诉,没有根据《民诉法解

释》第233条做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如原告与被告关于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原告起

诉请求为判令被告停止生产、销售、许诺销售侵犯涉案专利权的产品、赔偿损失等。在审理过

程中,被告提出要求合并审理其针对原告提起的恶意诉讼损害赔偿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恶意

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虽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一定的联系,但两者并不属于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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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裁判文书网上共检索到引用司法解释“事实、理由无关联的,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

”的文书859篇。如参见中能滨海电力燃料天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
最高法民终1766号。

参见温泉县新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诉温泉顺凯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陈建明探矿权转让合同纠

纷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新民终433号。
参见黄生平诉增城市松田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

申1847号。
参见于莉诉蔡云辉所有权确认纠纷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1民终4940

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民申2345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敦煌市西部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敦煌市钒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11号。



院应当合并审理的情形,被告可另案起诉”。〔27〕

3.裁定不予合并审理并释明另案处理

法院裁定不予合并审理,但这种裁判方式没有被最高人民法院支持。如在一件招标投标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二被告分别以口头和书面提出反诉请求,被重庆市高院裁定

“不予合并审理”并告知另行起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表示这种裁判方式是错误的:“一审法院

对此应予裁定不予受理而裁定不予合并审理确属不当”,但由于该反诉请求“不符合法定诉和

反诉的要件,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和不予合并审理的客观后果一致,且上述两公司对于相关

权益可以另案起诉主张,对其权利并未构成实质性影响,故此问题不足以影响二审法院对本案

的实体审理”。〔28〕

4.已经完成审理又告知另案处理

另案处理还成为案件已经届“裁判时机成熟”时点,却故意回避实体判决的理由。例如,原

告向被告主张工程款,被告又反诉主张原告应当返还多支付款项的不当得利,经过一、二审审

理,最终却因为反诉原告不能充分举证,被二审法院判决其应当“另诉主张”,〔29〕这一裁判与

前文中的“公司盈余分配的主张不能成立”时驳回起诉的逻辑具有相似性。可是,如果已经进

行了一、二审的实体审理,却在最后时刻即开庭审理终结后才决定不对反诉请求权进行实体裁

判,难谓恰当:是否合并审理应视诉讼资料共通程度是否有利于诉讼经济,即便该反诉确实关

联性较弱,但该案已经过一、二审,合并审理已经在客观上完成了。法官此时直接释明“另诉主

张”等同于没有实体判决,也没有程序裁定,即实质上受理了反诉但没有行使审判权。

(三)当前另案处理方式的弊端

我国实务普遍认为,只要释明当事人可以另诉主张,即便(裁定)驳回起诉、不予受理也已

经充分保护了其“选择权”与“权利”,但由于其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诉权,在程序上具有非常严重

的“拒绝裁判”性质,如果不加以合理界定,将冲击立法关于诉讼要件的设定,引起诉讼迟延和

恣意裁判。

1.损害当事人司法保护请求权

在实务中,法官经常通过释明劝说原告撤回某一项起诉内容,而在其拒绝撤回起诉时直接

将起诉驳回,留待其自行决定是否再次起诉。可能有观点认为,这种裁判方式并不会实质损害

原告的诉权,而该理由亦往往让法官在驳回起诉时更加心安理得,自认为没有剥夺当事人的程

序保障。但这种理解并不恰当,驳回起诉或者劝其撤诉只是没有从根本上取消或者否定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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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参见厦门实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乐金电子(天津)电器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366号。

参见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诉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22号。
参见沈阳北方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诉沈阳美景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辽

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终565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2508号民事裁定书。



另诉的抽象的可能性,并不能认为丝毫没有剥夺诉权。国家裁判机关在其正在处理的案件中

对权利人司法保护的回应才是对司法保护请求权的实质。如果在具体案件中驳回起诉或者不

予受理,前提应当是原告的起诉违反诉讼要件,而“不适宜合并审理”显然不能与诉不合法直接

等同。如果按照前述错误逻辑认为告知只要另诉就“没有剥夺诉权”,那么法院就可以随意驳

回任何一项起诉,因为司法解释允许原告就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再次起诉。〔30〕惟

此无法掩饰法院没有给予当事人审判的实质。

2.对当事人并非没有实质影响

除另行起诉给当事人造成讼累外,本案中诉讼时效能否中断,亦须予讨论。原则上起诉只

要满足形式要件,即发生形式系属之效果,待起诉状送达对方当事人时,即便因违反诉讼要件,

亦不影响合法之诉讼系属及中止时效。〔31〕但实务不经裁定而驳回或者不予受理,往往是根

据诉讼中提出的“申请”还算不上是一种起诉的认识。因此,仅仅是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诉而在

事实上“不予审理”的情形,例如不允许增加诉讼请求、反诉、参加之诉,由于在当事人在向法院

主张之际就被阻之门外,〔32〕究竟是否能够中断时效的疑义将为当事人留下隐患。

其次,如果原告曾经申请诉前保全,申请人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被生效裁判驳回的,起诉

被不予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保全裁定,仍然会对原告造成不利的影响。〔33〕可能有

观点会认为,可以在实务中采取变通方式,即在解除保全裁定的同时,原告又同时向法院申请

诉前财产保全并另行起诉,这样可以确保程序的无缝衔接,但这无疑系由原告负担相关风险,

操作起来未必简单:例如,原告是否要重新提供其他担保物? 如果没有其他财产可以提供,法

院是否要先解除对原担保物的查封,然后再次查封? 如是,显然会造成程序反复浪费。且实践

中案情复杂多样,时效、保全一旦没有无缝衔接,对原告的影响是巨大的。

3.导致诉讼审理的浪费与迟延

以驳回其起诉为威慑力劝服原告撤诉后再起诉,将徒增程序周转的负担,且如果是在审理

的较后阶段甚至是判决中释明“可另行起诉”,法院和当事人已付出的诉讼成本将被严重浪费。

而且,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当事人还可以上诉。如前文原告主张公司盈余分配一案,

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即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该案应当受理,又撤销一审裁定并指

令受理。法院原本是基于诉讼请求之间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性,审理内容没有交集,因此

判断合并审理不仅不能节省诉讼成本,还会导致审理的延迟。然而,以裁定驳回起诉的方式虽

然解决了不合并审理的问题,还会引发进一步的上诉程序,难以达到其目的。或许,法官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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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2条。
参见曹志勋:“起诉中断诉讼时效规则的理论展开”,《当代法学》2014年第6期,第117页;Vgl.

Reichold,in:Thomas/Putzo,ZPO,31.Aufl.,2010,§261Rdn.2.
如果当事人系当庭提出反诉、参加之诉、增加诉讼请求,应当视为已经向债务人进行主张而中

断时效。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66条。



意识到了这一点,才普遍对裁定采取消极态度,并试图在裁判理由中以“不予审理”含混过去,

但其实质上仍然只是驳回起诉,只不过还进一步剥夺了原告对此的上诉权。即便如此,如果一

审事实上的“不予审理”错误仍可能构成“遗漏诉讼请求”。故实务中有的法院进一步采取变通

做法,即让当事人放弃审级保障,直接由二审认定,造成事实上的一审终审。例如,原告在一审

中当庭主张著作权以及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一审法院以“案由不符”不予审理,二审中当事人

均同意在上诉程序中审理该诉请,故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一并裁判。〔34〕只是,遗漏诉讼请求

本应当发回重审,而事实上的一审终审是否于法有据? 当事人是否可以放弃我国关于审级的

规定? 对此仍不无疑问。

4.选择驳回欠缺法理、流于恣意

如果当事人合并提出了复数的请求权,法院到底应当驳回或者不予受理原告就哪一项诉

讼请求的起诉? 虽然当前实务中,普遍的做法是,当事人一般会迫于法院的“释明”压力作出选

择而撤回某一项或者数项起诉,此时毋庸赘言。问题在于,原告拒绝撤回任何一项起诉的,法

院是全部驳回起诉,还是部分驳回起诉,必须有其明确的裁判根据,不能过于随意。如果复数

诉讼请求之间有系属于法院的时间顺序的,实务中通常按照主张时间先后的标准,即驳回在诉

讼系属中申请合并的新的请求、新的起诉,例如反诉和参加之诉,尚可谓有一定标准。但如果

原告是一并起诉数个诉讼请求的,则完全没有时间顺序之标准可供参照,任意选择裁定驳回或

不予审理部分起诉或请求将沦为随机性的恣意裁判,而实务中不区分情况全部驳回则有打击

面过广的弊端。

三、另案处理滥用的成因分析

当前实务在需要另案处理时一概(裁定)驳回起诉或(不经裁定)不予审理,原因在于分案

标准以及分案裁定程序的缺失,造成实务混淆诉讼要件与程序进行事项,突破法官诉讼指挥权

的本质属性及内在限制。

(一)另案处理的适用标准缺失

实务长期以来欠缺对程序要件的类型化区分,导致“诉不合法”的适用范围过分膨胀。

就当前不能合并审理的情形而言,至少包含三种语境:第一类为,法官根据具体案情判断

“不适合合并审理”,属于法官的裁量权;第二类为,不符合立法关于合并的特殊要件即“合

并要件”,此类要件违反仅造成合并本身不合法,而非诉不合法;第三类为,起诉(包括反诉、

参加之诉等)违反一般的诉讼要件。但在当前实务中,前两种情形均被违反诉讼要件的裁

定驳回、不予受理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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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上海哔咚科技有限公司诉上海校妆科技有限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民终242号。



一是裁量情形与诉讼要件相混淆。除非法律明文禁止合并或者强制合并,〔35〕乃至性质

上不应当分案审理,例如必要共同诉讼或者其他必须合一确定情形,究竟适用合并审理还是另

案处理属于法官的诉讼指挥权。〔36〕一如前述,另案处理是根据“适时审判”要求,排除难以实

现集中审理的合并情形。法官需要具体判断在一个程序中合并言词辩论与证据调查是否可以

更好的整理资料,从而避免重复司法工作、减轻当事人讼累;或者正好相反,合并审理不仅不能

减轻法官或当事人的负担,反而会因过于复杂的审理内容产生诉讼迟延,〔37〕导致案件久拖不

决。由于实务案件千差万别,这一取舍只能由法官具体裁量、判断,但只能限于介乎“应当合

并”与“禁止合并”之间的地带。同理,法官依职权裁定将不同的诉讼合并审理,嗣后认为需要

分案时,可以根据其诉讼指挥权撤销此前的合并裁定。〔38〕反观我国实务,大量关于只要不属

于必要共同诉讼、同一法律关系,〔39〕或者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的共同诉讼标的

或同种诉讼请求的情形,就强行要求当事人另行起诉,否则部分甚至全部裁定驳回、不予受理

诉讼请求的裁判,明显混淆了裁量事项与诉讼驳回。

二是合并要件与诉讼要件相混淆。合并要件是关于合并起诉的法定特别要件,违反的法

律效果只是不能合并。〔40〕如客观合并中当事人不相同、〔41〕程序种类不相同、存在法律禁止

合并之情形,以及反诉中的与本诉没有关联。〔42〕大陆法系通说认为此时法官应当依职权分

割案件,在程序进行上不合并审理、不合并裁判,即多个独立的诉讼程序不合并或者分案审理,

同时表现为多个独立的卷宗,之后将分别继续辩论直至作出实体裁判。一般的诉讼要件则包

括管辖权(含协议管辖、应诉管辖)、法院主管、诉之利益、诉讼能力、当事人适格等,特别的诉讼

要件如反诉必须在辩论终结前提出。〔43〕如果欠缺,不仅不能合并审理,也不能分案审理,而

必须驳回起诉或者移送。诉讼要件是合并审理或另案处理的前提,而非相反。不符合诉讼要

件,必然不能合并审理,同时也不能分案审理,因为诉不合法;但不合并审理,则未必诉不合法

或没有管辖权和诉讼系属。案件的管辖权、诉讼系属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管辖权作为诉讼要

件在起诉时点成立即可,不受基础事由变化的影响,〔44〕即“管辖恒定原则”,〔45〕而诉讼系属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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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例如《德国家事法》第126条规定:“婚姻事件与其他程序合并不合法。”
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62-363页。
兼子一ほか『条解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1年),第928页参照。

Vgl.Stadler,in:Musielak/Voit,ZPO,18.Aufl.,2021,§150Rdn.1.
如参见金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诉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02号。
参见伊藤真,见前注〔8〕,第418页。
如果只是当事人不同,还可能构成主观合并,则应当按照主观合并进行审查。

Vgl.Stadler,a.a.O.(Fn.38),§145Rdn.2.
Vgl.BGH,NJW-RR1992,1085(1085);BGHNJW2000,2512(2512-2513).
参见新堂幸司,见前注〔36〕,第363页。
参见占善刚:“略论民事诉讼中的管辖恒定原则”,《法学评论》2001年第6期,第126-128页。



取决于起诉和送达本身是否正确。因此,在诉讼管辖原本就正确并合法系属于审理法院之后,

即便事后裁量或者因不符合合并要件(如反诉没有关联性)〔46〕而分案审理的情形,审理法院

于此仍然可以有管辖权以及相应的审判责任。但在我国实务中,合并要件与诉讼要件的差别

被抹平了。

总之,另案处理并不能等同于裁定驳回起诉,只要诉讼请求被法院合法受理,没有诉讼要

件的瑕疵,不能仅仅根据不宜合并审理驳回起诉或者不予审理。如果法律没有强制规定或合

一确定必要,当事人已经合并起诉的可以分案,已经分别起诉的也可以合并,但无论是合并还

是分案,均只是程序进行事项,法官并非就此取得了拒绝审理的权力。而且,原告一并主张复

数请求或者增加诉讼请求,被告、第三人在审理过程中书面提出反诉、参加诉讼通常具有双重

意涵,其既是起诉行为,又是对合并审理的申请,即便合并审理申请不被采纳,起诉行为本身仍

然可能有效或进行“转义”。因此,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只能裁量判断当事人其中有关合并审理

的申请,不具有拒绝裁判意义上驳回当事人起诉行为的裁量权。如果允许法官裁量审理哪些

诉讼请求,无视哪些诉讼请求,将直接导致有关起诉或者诉讼要件体系的崩溃瓦解,提高任意

侵害当事人诉权的恣意风险。

(二)另案处理的程序及保障欠缺

本轮司法改革提出“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理念,但其深入落实尚需要较长过程。

当前,这一原则还只触及法官的实体裁判权,未充分覆盖程序性裁判权。尤其是本文所讨论的

程序进行之诉讼指挥权上,法官受到很大限制。

1.法官的分案裁定程序缺失

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法官可以裁定分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诉讼

文书样式》中也没有分案裁定。这是因为,在民事诉讼被分为立案和审判环节的背景下,承办

法官没有独自实现分案审理的有效手段,立案环节的存在剥夺了实体审理法官将部分诉讼请

求作为独立案件处理的“分案权”。由此,尽管本轮司法改革的主旨之一为“去行政化”和“司法

责任制”,但分案的权力仍非实体审理法官所享有。

当然,法官虽然无法自行设立新的案件,仍有可能避免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即通过行政

化的内部管理和移送流程,将部分诉讼请求提交院庭长“审批”后,移交立案庭进行登记立案。

只是这一做法过于曲折,法官通常不会选择这一处理方式。相较于和当事人协商并劝其撤诉,

内部审批和移送立案庭设立新案号给承办法官带来的“障碍”更加明显。从法院工作的历史传

统上看,承办法官直接指令立案庭立案也还需要克服立、审循序推进以及内设部门相互配合、

相对独立的司法惯例。因此,承办法官与其请求立案庭为分案后的新案件增加“案号”,不如让

当事人自己撤诉或者被驳回起诉后再去起诉立案,虽然增加了当事人讼累,至少表面上看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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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Vgl.Toussaint,in:Beck’scherOnlineKommentarzurZPO,39.Edition,2020,§33Rdn.14.



甚区别。〔47〕

2.法官的诉讼指挥权保障不足

其一,法官裁定分案之际,原本应当为剥离后的案件编制新的案号,形成独立的案件,但现

实情况是新增案号的权力在法院内设的立案部门手中,法官无法直接对立案部门指令配合,其

诉讼指挥权并不完整。

其二,法官面临巨大的审限监督压力,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成为纾缓审判压力的通道。我

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限,但普通程序六个月的固定审限并未考虑诉讼请求的多寡以及案件

的复杂程度。司法改革后,人民法院虽然将案件的实体裁判权交给法官,但审理时间作为程序

进行的问题,却仍然遵循行政化的审批规律,变更、延长必须经院长审批。〔48〕尽管其有契合

历史传统的一面,但客观上造成法官丧失根据个案实际进行诉讼指挥的权力,而且法官面对巨

大的审限和监督考核压力,有可能为了减轻审理负担而牺牲其他程序价值。

其三,由于合并审理的获得与付出比例失衡,法官更倾向于以裁定驳回推卸相对复杂纠纷

的审理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明确变更合议庭由院长或

者庭长批准,同时须符合“回避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不能继续参加案件审理的”事由。显然,不

适宜合并审理并非变更承办人的情形。此时,劝当事人撤诉或告知另行起诉成为更换法官的

变通手段,一旦当事人重新起诉,案件回流至原承办法官的概率在随机分案、轮流收案的分案

制度下将大大降低。

最终,在前述各项因素的作用之下,法官难免会刻板地认为,原告在一个诉状内主张数个

不同诉讼请求、反诉原告提出反诉、第三人参加均是滥用诉权,给案件迅速审理增加困难,不仅

倾向于严格把握合并审理的要件,而且以裁定驳回或者拒绝审理的方式,实现不同法官之间的

“拆分审理”。〔49〕反思“合并审理”目的落空的现实与另案处理的误用,抽象的“迅速审判”不

值得过分追求,符合个案程序保障和诉讼经济的“适时审判”更加值得肯定,牺牲或放任法官诉

讼指挥均不可取,而法官的履职保障确应改进。

四、另案处理适用标准的重新界定

正确的另案处理应当是分案进行辩论和裁判,而非裁定驳回起诉、不予受理等方式。如此

不至于为了一并解决关联不大、合并意义不强的案件,导致法官被合并起诉等当事人行为所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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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8条规定驳回起诉、不予受理不收取诉讼费用,也给了法官拒绝实体裁判

的“正当性理由”。且不论驳回起诉时不收取诉讼费用本身是否正确。驳回起诉后再次起诉仍可能造成费用

增加。例如200万元标的额的诉讼受理费是22800元,但分别起诉2次100万元,诉讼受理费为27600元,仍
然相差4800元。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民商事案件延长审限和延期开庭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9号。
参见刘鹏飞:“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法学论坛》2020年第1期,第78页。



束而丧失诉讼指挥的灵活性,造成进一步的诉讼延迟,也不会放任驳回起诉或者不予受理剥夺

当事人获得实体裁判的权利。法官可以通过诉讼要件、合并要件、迟延风险这三项最主要的标

准把握另案处理的标准。

(一)符合诉讼要件:分案审理的前提

立法上的诉讼要件可以分为关于法院、关于当事人、关于诉讼标的之诉讼要件以及特别诉

讼要件。此外,诸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11条有关禁止反诉的规定,亦属于消极性的诉讼要件。无论分案审理或者合并审理,诉

讼要件审查应当对各个诉讼请求分别为之,每个诉讼请求均应当具备诉讼要件。全案苟有欠

缺,应当全案驳回起诉或者全案移送;如系部分违反,则应当驳回其相应部分的起诉。大陆法

系对于部分诉请欠缺诉讼要件一般以部分判决驳回,而我国的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不予受理则

属于程序裁定,驳回部分起诉将构成“程序性的部分裁判”。由于法院合法地裁定驳回已经是

一种回应当事人诉请的方式,不宜将其理解为另案处理。

此外,关于强制合并的规定亦可能成为诉讼要件的一种特殊类型。法官行使其分案审理

的诉讼指挥权,只能在没有合一确定必要等强制合并要求的前提下为之。如果是必要共同诉

讼或者预备合并诉讼,〔50〕则不仅分案裁定违法,违法分案后作出的实体判决也是违法的。〔51〕

此外,司法解释还规定了其他强制合并的情形,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11条规定,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应当与离婚诉讼一并判

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64条关于

买受人的抗辩或者反诉;《民诉法解释》第233条关于反诉基于相同法律关系、相同事实或因果

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关

于担保权人作为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等情形,均不

能合法分案。

当然,并非所有的诉讼要件违反均会导致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管辖权欠缺时的“移送”可

以实现与分案审理相似的功能。德国法上规定为避免驳回浪费程序,法官可以依原告申请视

诉讼延迟的危险裁量移送而不驳回起诉,〔52〕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无管辖权应

当依职权移送。〔53〕相较而言,德国法在启动移送上受原告处分的限制,但法官有裁量权且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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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预备请求并非独立的诉讼请求,而是以主请求不能得到支持为限制性要件,故不具有分案的资格。

Vgl.BGHNJW2015,3174(3174).当然,原告可以通过诉的变更改变其预备性质,是否允许诉的变更则是另

一问题。
兼子一ほか,前注〔37〕,第928-929页参照。

Vgl.Fritsche,in:MünchenerKommentarzurZPO,6.Aul.,2020,§145Rdn.13.;Stadler,a.a.
O.(Fn.38),§145Rdn.7.

参见段文波,见前注〔15〕,第196-197页。



送法院作出的裁判和当事人诉讼行为仍然可以保有其效力,而我国则较强调法官职权,〔54〕对

其裁量权有所忽视。还应当指出,并非所有的诉讼请求均可以移送,如关于预备合并,一旦主

请求无管辖权,应当连同备位请求直接全案驳回或移送,但如果是主请求有管辖权,备位请求

无管辖权,只能驳回备位部分之起诉。〔55〕

尽管其功能有相似之处,移送与分案不同之处在于:管辖权是分案审理的前提,而欠缺管

辖权则是移送的前提。例如,反诉请求既可以通过“关联性”依附于本诉而获得特别管辖权,也

可以适用一般管辖规定,故如果法院仅认为其无关联性而裁定分案审理,否定特别管辖权并不

影响其一般管辖权。〔56〕但是,如果反诉同时也没有其他的管辖基础包括协议管辖、放弃责问

的应诉管辖,乃至违反专属管辖,仍会导致诉不合法。〔57〕此时就不应当分案,而是裁定驳回

或者移送。此外,级别管辖由标的额决定,分案前还可以由中高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分案后就

可能低于该受理标准。对此,德国通说认为,如果起诉时合法且总标的额达到州法院受理标

准,即便嗣后裁定分案审理,个案标的较低并不影响管辖权。〔58〕考虑到实务中管辖权争议经

常导致诉讼迟延,为了避免当事人滥用合并起诉达到规避管辖规定的目的,我国也应当明确只

限于本身符合合并要件的起诉,才能够不考虑分割后单项起诉标的的数额问题,而继续由中级

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二)违反合并要件:强制分案的前提

如果违反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合并要件,法官应当依职权分案,其裁量受到约束。

但某些要件究竟属于诉讼要件还是单纯的合并要件,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从保障诉权的角度

出发,立法没有明确规定造成性质存疑之时,原则上应当尽量作为合并要件加以解释,进一步

的结论当取决于当事人提起的诉讼请求究竟是一种国家不应受理的不合法滥诉行为,还是只

是单纯造成审理内容的不当膨胀。举例说明:

1.反诉或参加之诉与本诉欠缺关联性

如果反诉或第三人参加之诉与本诉欠缺关联性,合并只能造成审理内容的无益膨大,此时

应当驳回起诉抑或只是不予合并审理? 《民诉法解释》第233条第3款规定了其与本诉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这就相当于将关联性作为

诉讼要件并与大陆法系通行观点相龃龉:日本法早年判例所持的“驳回说”认为,反诉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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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58〕

参见段文波,见前注〔15〕,第199-201页。

Vgl.Saenger,Zivilprozessordnung,ZPO,8.Aufl.,2019,§260Rdn.25.
Vgl.Rosenberg/Schwab/Gottwald,a.a.O.(Fn.9),S.529.
参见(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205页。

Vgl.Fritsche,a.a.O.(Fn.52),§145Rdn.13.



既是合并要件,也是其诉讼要件,没有关联的反诉应当以诉不合法予以驳回;〔59〕但如今多数

观点即“分案审理说”则认为,关联性仍然只是合并要件,而非诉讼要件,因此不适用因诉不合

法驳回起诉。〔60〕原则上,如果反诉请求与本诉请求之间不存在关联性,实际上提出了全新的

诉讼资料导致诉讼程序的无谓复杂化。〔61〕但以上争论在德国法上同样存在,区别在于如何

看待法律关联性与事案关联性。〔62〕多数观点与前述日本第二种观点接近,认为法律关联性

与事案关联性内容一致,属于合并要件,而判例观点则认为事案关联性欠缺属于违反诉讼要

件,法律关联性欠缺才是分案审理的原因。〔63〕根据诉讼要件与合并要件所要保护法益的差

异,结合诉讼经济原则,以及我国实务中难以实质区分事案与法律关联性的现实考量,第二种

观点更值得赞同。

参加之诉如与本诉没有紧密联系或者合一确定必要,只是不属于强制合并审理的情

况。〔64〕《民诉法解释》第232条规定,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

合并审理,那么,如果将其解释为强制合并要件,欠缺关联亦只是不属于必须合并审理的

情况;如果将其解释为合并要件,也只是分案审理,而不能成为驳回第三人起诉的理由。

毕竟第三人申请参加原本就应当解释为独立的起诉,既可以与本诉合并审理,当然也能

够分案审理。〔65〕

2.普通共同诉讼当事人不同意合并

按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2条的规定,合并审理普通共同诉讼必须经当事人

同意。如何理解同意的法律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曾经以当事人明确反对合并审理为由,

支持驳回起诉的一审裁定。〔66〕而本文认为,其充其量也只能解释为合并要件。如果当

事人不能就合并审理达成一致,分别起诉的案件只是自始不予合并,如果是在起诉时一

并提交法院的,法官应当裁定分案审理,此时也不应当视为违反诉讼要件而驳回。更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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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62〕

〔63〕

〔64〕

〔65〕

〔66〕

(日)守井静雄:“併合要件を欠く反訴の取扱”,《続民事訴訟法判例百選》,別冊ジュリスト36
号(1972年),第102-104页;(日)福永有利:“併合要件を欠く反訴に対する裁判”,増刊ジュリスト

1143号(1966年),第87-88页参照。
参见伊藤真,见前注〔8〕,第427页;新堂幸司,见前注〔36〕,第536页。

Vgl.BGHNZM2008,732(735).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3条(反诉的特别审判籍)与第145条第2款(反诉分案的情形)分别规定了

“攻击防御的关联”与“法律上的关联”两种标准。
德国多数学说支持分案审理。Vgl.Rosenberg/Schwab/Gottwald,a.a.O.(Fn.9),S.528.Fn.17.

德国判例则支持第一种观点,认为事案关联性(即本诉请求与反诉请求的事实相同或者互为条件关系)的违反

不只是导致诉讼的不当复杂化,于此应当尽可能避免新的诉讼产生。Vgl.BGHNJW1975,1228(1229)。
参见新堂幸司,见前注〔36〕,第584页。

Vgl.Baumbach/Lauterbach/Albers/Hartmann,ZPO,74.Aufl.,2016,§64Rdn.8.
参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介休支行与山西茂胜煤化集团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98号。



况,该条文关于经当事人同意的规定常成为具文,实务中亦很少在合并审理之际依职权

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67〕只要未明确提出异议即可,〔68〕故从因当事人未异议而治愈的

角度来看,将其理解为合并要件也更为恰当。

3.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非共同或同一种类、同一事实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还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共同诉讼的另一前提是当事人

具有共同或同一种类的诉讼标的,《民诉法解释》第221条还补充了纠纷同一事实这种情形。

与之类似,《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8条也明确共同诉讼以数人共同享有或承担权利义务或者基

于同一事实或法律上的原因作为共同诉讼的要件。尽管上述规定仍有细节不同,但其立法目

的均只是为了防止诉讼无必要地牵涉过大及过于复杂,并不是否定诉的合法性,性质上这也只

能解释为合并要件而非诉讼要件。〔69〕

(三)明显审理迟延风险:裁量分案的前提

裁量分案的标准是,虽然不违反合并要件,但强行合并审理会导致明显的诉讼迟延,

而分割后可以更好的实现程序加快与清晰化。诉讼迟延的裁量标准是各部分审理内容

的审理难度,即诉请中的部分内容明显比其他部分更难以审理。〔70〕据此,有独立请求权

第三人提出的诉讼即便与本诉存在关联,如果与本诉之间不是必须合一确定,需要允许

法官在必要时分别辩论、裁判,避免因第三人参加迟滞本诉的终结;〔71〕以及,本案诉讼请

求只是小额标的,而增加的诉讼请求数额巨大,需要更复杂的审理。分案之后,此前进行

的法院裁判、当事人诉讼行为、自认、证据调查与诉讼资料将继续有效,〔72〕这样可以避免

此前进行的程序被浪费。

再如,对于当事人并存地增加新的诉讼请求的情形,《民诉法解释》第232条仅规定了当事

人增加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但何时才属于可以合并审理的范

围,即追加诉讼请求的容许性并未明确。德国判例、通说认为此时可“准用”诉之变更规

则,〔73〕如被告不同意且法院认为将造成诉讼迟延,部分驳回起诉,而不能分案。张卫平教授

则认为,如果诉讼请求的变更不合法,法院在驳回变更申请后,将继续审理原诉讼请求,而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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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8〕

〔69〕

〔70〕

〔71〕

〔72〕

〔73〕

如参见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等与王龙集团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最高人

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667号。
参见民和县关家河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与青海海东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

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9号。
兼子一ほか,前注〔37〕,第929页参照。

Vgl.BGHNJW1995,3120(3122).
参见邱联恭、许士宦:《口述民事诉讼法讲义(二)》,2015年自版发行,第326页。

Vgl.Fritsche,a.a.O.(Fn.52),§145Rdn.12-16.;兼子一ほか,前注〔37〕,第929页参照。

Vgl.Hess,Zivilprozessrecht,30.Aufl.,2011,S.171.



理变更后的诉讼请求。〔74〕针对上述观点,本文提出一种不同的思考,正因为事后的客观诉之

合并增加了被告的程序负担,并有可能造成诉讼迟延,才具有“准用”诉之变更的相似性,但事

后的诉之客观合并仍然不能等同一般的诉之变更,后者涉及对旧诉讼请求的变更,新、旧诉讼

请求是彼此替代的关系;而事后诉之合并是在原诉讼请求的基础上并存地增加新的诉讼请求,

此时有诉讼迟延的风险,按照分案处理似乎更加妥当。如此,原告不能利用当前的诉讼状态压

制被告或造成诉讼迟延,也不会因部分裁定驳回而导致再次起诉,徒增程序周转。

五、另案处理的程序完善与裁量矫正

为了提高将来在程序进行上的法官诉讼指挥灵活性,一方面,亟待填补法官在另案处理路

径上的法律漏洞,完善相应的裁判程序;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滥用另案处理造成合并审理普遍

虚化,损害诉讼经济、裁判统一等立法目的,有必要通过审理法官的相对恒定以及职权保障,于

裁量之际矫正其不必要的功利考量。

(一)增设分案裁定程序

其一,法官应当依职权以裁定行使分案的诉讼指挥权。只要各部分诉讼请求仍然需要进

一步审理,分案审理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均可依职权决定。〔75〕由于其属于法官的诉讼指挥事

项,当事人对此无申请的权利。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4条的规定,有关程序进行之裁定

可以向当事人口头作出并记入笔录,以减省法院工作。为了避免恣意裁量,应当以书面或者以

言词阐明合并导致明显审理迟延的理由,〔76〕当事人同意而舍弃的,可以减省此一阐明环

节。〔77〕合并或分案审理裁定是否需要以专门的开庭审理为前置,德国学说观点有所分歧,部

分观点持肯定说,但通说与判例认为一般不需要。〔78〕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我国不妨由法官书

面审查后径直裁定。

其二,法官的分案裁定可以通过复议或询问保障当事人的听审机会。分案一般不影响当

事人接受司法保障的诉权,为了避免程序迟延,不宜就此裁定给予单独的上诉权,但诉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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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5〕

〔76〕

〔77〕

〔78〕

参见张卫平:“诉讼请求变更的规制及法理”,《政法论坛》2019年第6期,第70页。但德国判例与

通说认为原则上须全部驳回起诉,原诉讼标的也不审理,因为法官必须受原告处分起诉范围之限制,除非能够

通过解释或阐明当事人仍然愿意保留原诉讼请求(此时构成事后的客观诉之合并),才可以继续审理原诉讼请

求(Vgl.Reichold,a.a.O.(Fn.31),§264Rdn.1.;Becker-Eberhard,in:MünchnerKommentarzurZPO,

5.Aufl.,2016,§263Rdn.52-55)另有不同观点认为,如果旧诉讼请求尚未有效撤回,诉之变更不合法时

将直接审理旧诉讼请求,似与张卫平教授的观点接近(Vgl.Roth,in:Stein/Jonas,ZPO,23.Aul.,2020,§
264Rdn.42f.)。

Vgl.Baumbach/Lauterbach/Albers/Hartmann,a.a.O.(Fn.65),§145Rdn.4.
Vgl.Stadler,a.a.O.(Fn.38),§147Rdn.3.
Vgl.BAG,21.09.2016-10AZN67/16.
Vgl.Leipold,in:Stein/Jonas,a.a.O.(Fn.74),§145Rdn.16.;Baumbach/Lauterbach/Hart-

mann,a.a.O.(Fn.65),§145Rdn.5.



毕竟是当事人程序处分的结果,有必要允许当事人向裁定分案的法官提出撤销的复议申请。

德国法上,当事人不能就分案审理裁定单独上诉,但可以提出异议并作为上诉审中的程序责问

事项,这种设计兼顾了听审权利与程序效率的平衡。有鉴于此,如果我国采纳不开庭径直裁定

分案审理的方式,就需要同时赋予当事人对该裁定的复议权。复议并不具有移审效力,通常并

不会引起新的诉讼迟延。

其三,法院可以根据诉讼迟延的情形变更诉讼指挥措施。裁量分案审理既然是法官诉讼

指挥权的结果,需要再次合并审理或者再次分案的,仍然有依申请或依职权撤销、变更的裁量

空间,〔79〕方能更好的适应个案审理的实际需要。不过,为了避免程序进行过于随意、反复,撤

销分案、合并审理应当适用与分案、合并审理同样的裁定形式和阐明标准,如果一项请求在分

案审理后已经届“裁判时机成熟”时点,则不应当再准许撤销而进行恢复。〔80〕在其他情形下,

当事人提出异议或者复议请求之后,法官完全可以根据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调整。

其四,对于法官的错误裁量,二审法院完全可以在上诉案件中加以事后审查并将其认为不

应当分案审理的请求直接改为合并审理。〔81〕但如果分案裁定本身是严重违法的,例如将必

要共同诉讼违法分案审理,将可能导致每一案件的判决因当事人不适格而违反诉讼要件,从而

影响判决本身的合法性。基于此类严重的程序瑕疵,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

更为恰当,如果判决效力已经确定,启动再审的可能性也难以否定。

(二)活用先行判决程序

在立法和司法解释明确法官的分案裁定权之前,还有一种变通方案可以不通过形式上的

分案而实现实质上的分案,即法官根据其争点整理与诉讼指挥的权力,先就难度明显较低的诉

讼请求进行集中审理并作出先行判决。

其一,《民诉法解释》第226条及第228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

辩意见以及证据交换的情况,归纳争议焦点,法庭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

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据此,法官可作出就每项争点进行集中审理的命令,其亦属于以清晰

划分诉讼材料为目的的诉讼指挥措施。〔82〕通过明确审理焦点,过于复杂的审理内容能够得

到条理化的重整,从而在不消解辩论一体性的前提下更加有效率地推进审理,缓和不宜合并审

理产生的诉讼迟延问题。在诉讼请求原本就不宜合并审理的特殊情况下,我国法官有意识地

根据不同的诉讼请求组织相对应的攻击防御方法,仍然不失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变通做法。

其二,如果不同诉讼请求的审理难易差别较大,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在

多数诉讼请求权中,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这里的先行判决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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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80〕

〔81〕

〔82〕

Vgl.Baumbach/Lauterbach/Albers/Hartmann,a.a.O.(Fn.65),§150Rdn.2.
Vgl.Stadler,a.a.O.(Fn.38),§150Rdn.1.
如德国某下级法院将案件拆分为五个案号,德国最高法院认为裁量不当,将其在法律审中合并审

理。Vgl.BGHNJW1995,3120(3120-3122).
Vgl.Reichold,a.a.O.(Fn.31),§146Rdn.1.



于大陆法系的部分判决,即法官在该审级的终局判决作出前,先对部分请求权所作的终局判

决。〔83〕只要该部分请求可以分割为独立诉讼标的,〔84〕且其已经不需要进一步的审理而达到

裁判时机成熟阶段,就可以先作出实体判决,剩余部分则还需要继续审理直至全部的终局判决

作出。〔85〕而在部分判决均被提起上诉的情形下,将形成两个继续合法系属的独立的诉

讼,〔86〕并视为自始没有合并审理。〔87〕罗森贝克教科书还认为,如果部分诉讼请求已经达到

裁判时机成熟的地步,因此不需要进一步审理并部分判决的,仍然会产生分案结果。〔88〕按照

这种观点,部分判决可以视为分案审理的一种广义类型。

其三,在被告提出抵销抗辩之时,还可以考虑允许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对原告

的诉讼请求作出保留性的先行判决,〔89〕以此缓和因审理抵销抗辩造成的诉讼迟延,此时的先

行判决相当于大陆法系的保留判决。抗辩只是攻击防御方法之一种,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亦不

构成诉的合并或者诉讼合并,法官无权以另案处理为由不予判断,客观上也无法将其真正分案

审理。《民法典》第569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

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到期债务抵销”,虽然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但根据武器平

等原则,抵销抗辩属于被告重要的防御手段,因此理论界多支持抗辩说,或者至少认为其是一

种反诉,而司法实务中的另诉说实质上否定了诉讼抵销这一重要制度。〔90〕然而,无论是抗辩

抑或反诉,抵销的审理确实将增加证据调查、开庭审理的负担,又因为立法仅规定同种类给付

即可提出抵销,其未必与本案审理有多少关联,诉讼迟延的风险较高。为此,可先行判决原告

已经不需要进一步审理的起诉内容,等待将来查明抵销抗辩成立再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

终局判决。〔91〕

不过,由于上述方案并未从形式上分割案件,仅适用于法官可以在合并或分案之间依职权

裁量的请求合并情形,而不能解决必须分案审理的其他案件。因此,其无法完全替代分案裁定

的作用。

(三)矫正裁量权的滥用

分案辩论后原则上应继续由原承办法官或合议庭审理,即法官恒定,以遏制其为减轻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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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段文波:“构建我国民事诉讼中间判决制度论———对德国和日本民事中间判决制度的借鉴”,《政治

与法律》2009年第10期,第144页。
参见傅郁林:“先决问题与中间裁判”,《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第158页。

Vgl.Saenger,a.a.O.(Fn.55),§301Rdn.2.
Vgl.Musielak,in:MünchenerKommentarzurZPO,6.Aul.,2020,§301Rdn.26.
Vgl.Altammer,in:Stein/Jonas,a.a.O.(Fn.74),§301Rdn.1-2;BGHNJW1977,1152;1996,

1060(1062);Baumbach/Lauterbach/Albers/Hartmann,a.a.O.(Fn.65),§301Anm.I.;Musielak,a.a.O.
(Fn.38),§301Rdn.26.

Vgl.Rosenberg/Schwab/Gottwald,a.a.O.(Fn.9),S.536.
参见刘哲玮,见前注〔2〕,第153-154页。
参见刘哲玮,见前注〔2〕,第157页。

Vgl.Fritsche,a.a.O.(Fn.52),§145Rdn.17.



在诉讼指挥时更倾向分案审理的决策动机。一方面,当法官发现分案后的各项诉讼请求仍将由

自己负责时,就会更加审慎的衡量合并与分案的效率优劣;另一方面,恒定足以避免因变更法官

导致此前审理资料效用下降。否则,审判权的内部分配将取决于承办法官的裁量,并难以避免通

过变更法官来操纵裁判结果的风险。〔92〕由法官裁量变化业务分配,亦极有可能导致实务中法

官顾及减轻自身工作量的问题。〔93〕此类滥用另案处理的裁量异化现象应当矫正。

举例说明,由于案件工作量并不是简单的“1+1=2”的关系,审理二项以上有一定关联的

诉讼请求虽然能够在总体上提高诉讼效率,但庭审驾驭的难度大于分别审理二件毫无关系的

普通民事案件。如A、B案件有1/2的诉讼资料重复,假设分别审理的诉讼成本均是1,审理周

期分别为6个月,那么共将耗费诉讼成本2,总审理周期12个月(占据了2个审判组织的排

期),而假设合并审理的诉讼成本约为1.5,总审理周期约为9个月,显然合并更优越。但这是

一种从法院整体“鸟瞰”的全局视角,从承办法官的个人视角来看,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后其审

理负担是1,审理周期为6个月,如果全部驳回起诉,审理负担和周期甚至可以压缩至更小,显

然不予审理更“优越”。

因此,我国法院分案机制在采纳立案时随机分配原则的同时,也应当参照“管辖恒定原则”

明确内部分案的相对恒定。考虑到案件的性质差异,如民事、商事、家事的内部分工,其在裁定

分案审理之后应当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我国法院民事审判组织通常分为若干庭,通常并不

具有强制性,且审判组织在近年“司法改革”之后有扁平化的趋势,“庭”的结构在有些法院已经

不复存在而变成多个一定专业色彩的“审判团队”。一方面,恒定有利于审判组织的稳定。即

便分割后的案件属于不同性质的民商事纠纷,继续由原承办法官或合议庭审理更有利于案件

审理的效率,而且审判组织一旦发生变化,将来需要合并时将再次面临审判组织变更的更大困

难;另一方面,由原审判组织继续审理只是一种原则,确有需要调整业务分配的,例如考虑到专

业审判的需要,也可以通过报请院庭长决定调整,〔94〕始能符合实际。但变更只限于有重大理

由且不影响居中裁判者,以避免滥用。

还有一种风险必须防范,那就是法官会为了增加业务量故意滥用裁定分案,应对之道则

是:无论是合并还是分案审理,业务量计算均应当考虑到诉讼请求的实际数量,而非单纯以案

号计算,同时对审限作宽缓化处理,避免倾向于合并审理的法官成为忙闲不均的受害者。

六、结 语

对于存在明显诉讼迟延风险的案件采取分案措施,这在大陆法系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原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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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4〕

Vgl.Valerius,in:Beck’scherOnlineKommentarGVG,10.Ed.,2021,§21eRdn.16.
Vgl.Fritsche,a.a.O.(Fn.52),§145Rdn.14.
参见孔祥承:“‘去行政化’背景下我国法院案件分配制度之重构———以法定法官原则为视角”,《湖

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47页。



存在问题,但在我国却产生了以另案处理为由牺牲当事人全部或部分诉权的严重后果。总结其

原因,合并审理与分案审理尽管形式上迥异,但程序价值并非截然对立:只有选择符合个案推进

需要的诉讼形态才是最佳的,而抽象的一次性纠纷解决或者迅速审理均不值得肯定。诉讼形态

在起诉之初当然首要地取决于原告或者反诉、参加之诉原告等诉讼主体的程序处分,而法官随即

也将承担着重要的诉讼指挥职能,原先合并的案件可以分案,而分别起诉至法院的也可以合并,

甚至法官还可以再次调整其诉讼指挥的措施。反观我国当前实践,法官诉讼指挥权体系严重不

完整、标准模糊并欠缺制度保障,在这种背景下,将另案处理等同于可以不予审理,将合并要件或

强制合并要件视为诉讼的受理要件,悖离适正裁判的责任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通过增设分案

裁定程序、活用先行判决程序,充分界定并完善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即显得非常必要。

当然,由于作者主要探讨的是另案处理,因此对强制合并、合一确定等概念着墨不多,限于篇

幅也无法集中展开。而对于某些要件如反诉关联性、并存性地增加诉讼请求的迟延风险等内容

的程序性质,本文虽然提出了个人见解,但其讨论尚具有争议性,国内共识远未形成,而此类问题

对于明确诉讼程序形态的各类型边界又十分关键,仍需要学界进一步阐发,作者亦期待有识者的

批评。

Abstract:Thelegitimacyofsocalled“trialsinseparateprocedures”liesinjudgesproceduralcom-

mandpowertoavoidapotentialproceduredelay,whichcouldobviouslybecausedbyunsuitableproce-

durecombination.IncurrentjudicialpracticesinChina,however,becauseofthelackofapplication

standardsandproceduralguarantees,judgesalwaystendtodismisstheactionorrejecttogiveanyentity

judgmentinthenameoftrialsinseparateprocedures,andtherebyseverelyendangeringtheeconomyand

stabilityofprocedureaswellasthelitigationrightofparty.Bydistinguishingthreestandards:thepre-

conditionforalawfulaction,thespecialpreconditionsforprocedurecombinationandtheassessmentof

riskofobviousproceduredelay,applicationoftrialsinseparateprocedurescouldbefurtherdefined:

whenpreconditionsforaspeciallawfulactionaremet,judgeshouldhearthecaseseparatelyexofficio;

whenpreconditionsforprocedurecombinationfailed,orhearthecaseseparatelyunderhisdiscretiontoa-

voidobviousproceduredelay.Inthefuture,itisalsonecessarytomakeclearlegislationforrulingofpro-

cedureseparation,however,underspecificcircumstances,thejudgecouldalsomakepartialjudgmentin-

steadofprocedureseparation.Aftertheseparation,separatedproceduresshallstillbetrialedinfrontof

theoriginaltrialorganization.

Key Words:ProceduralCombination;ProceduralSeparation;ProceduralCommandPower;Action

Dis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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